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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4596       证券简称：拜特科技        主办券商：平安证券 

 

深圳市拜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收购股权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收购报告书事项概括 

1、深圳市拜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拜特科技”）为

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已经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以下简称“全国股转系统”）挂牌，股票简称为：拜特科技，股票代码为：

834596。截至北京佳宇鸿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宇鸿达”）收购拜

特科技股份前，胡德芳持有拜特科技 24,277,800 股股份（占拜特科技总股本的

36.94%），系拜特科技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甘少煊持有拜特科技 2,200,000

股股份（占拜特科技总股本的 3.35%）；深圳富存壹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富存壹号”）持有拜特科技 3,160,000股股份（占拜特科技总股本

的 4.81%）；合聚汇富（深圳）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聚汇富”）

持有拜特科技 963,400股股份（占拜特科技总股本的 1.47%）；誉勤稳赢一号（深

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誉勤稳赢”）持有拜特科技 4,074,000

股股份（占拜特科技总股本的 6.2%）。 

2、佳宇鸿达经对拜特科技及相关当事方进行充分尽职调查后签署《股权转

让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受让胡德芳持有的拜特科技 17,746,452 股股份（占

拜特科技总股本的 27.00%）；受让甘少煊持有的拜特科技 2,200,000股股份（占

拜特科技总股本的 3.35%）；受让富存壹号持有的拜特科技 3,160,000股股份（占

拜特科技总股本的 4.81%），合计受让拜特科技 23,106,452 股股份（占拜特科

技总股本的 35.15%），并通过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一致行动协议》及相

关补充协议等合计控制拜特科技 52.77%股份的表决权，获得拜特科技控制权（以

下简称“本次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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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佳宇鸿达已自胡德芳受让拜特科技 6,069,450 股

的股份，自甘少煊受让拜特科技 550,000 股的股份，自富存壹号受让拜特科技

3,160,000股的股份，合计已受让拜特科技 9,779,450股的股份，并已完成股份

过户登记手续，尚有 13,327,002股股份未完成股份转让过户登记手续。 

4、佳宇鸿达与胡德芳于 2021 年 6 月 16 日签署《股份质押合同》，胡德芳

将其所持有的拜特科技 11,677,002 股有限售条件股股份质押予佳宇鸿达，截至

本公告发布之日，胡德芳尚未将其持有的拜特科技 11,677,002 股股份质押登记

予佳宇鸿达。佳宇鸿达与甘少煊于 2021年 6月 16日签署《股份质押合同》，甘

少煊将其所持有的拜特科技 1,650,000股有限售条件股股份质押予佳宇鸿达，截

至本公告发布之日，甘少煊已将其持有的拜特科技 1,650,000股有限售条件股股

份质押登记予佳宇鸿达。 

5、佳宇鸿达与胡德芳于 2021年 6月 16日、2021年 7月 27日分别签署《表

决权委托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胡德芳将其所持有的拜特科

技 18,208,350 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佳宇鸿达行使，包括拟转让给佳宇鸿

达的 11,677,002 股有限售条件股股份及未转让给佳宇鸿达的 6,531,348 股有限

售条件股股份。佳宇鸿达与甘少煊于 2021年 6月 16日、2021年 7月 27日分别

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甘少煊将其所持有

的拜特科技 1,650,000股股份对应的全部表决权委托给佳宇鸿达行使。 

6、佳宇鸿达与胡德芳、甘少煊、合聚汇富、誉勤稳赢于 2021 年 6 月 16 日

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于 2021 年 7 月 27 日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

议》，约定胡德芳、甘少煊、合聚汇富、誉勤稳赢作为拜特科技的股东与佳宇鸿

达一致同意共同实施相关股东权利，并与佳宇鸿达保持一致行动。 

二、终止收购股权事项的说明 

公司股东胡德芳和甘少煊与收购人佳宇鸿达就上述收购事项积极开展各项

工作，收购各方聘请的中介机构均已出具相应的文件。由于收购进行期间，面临

的外部环境特别是资本市场环境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双方最终未能就收购调

整事宜及收购进程达成一致意见。公司股东胡德芳先生、甘少煊先生与收购人佳

宇鸿达协商终止本次收购事宜，并于 2022年 9月 25日签署了《终止收购协议书》。

截至《终止收购协议书》签署之日，股东胡德芳先生已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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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向收购人佳宇鸿达转让 6,069,450 股的股份，尚持有公司股份 18,208,350

股，股东甘少煊先生已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方式，向收购人佳宇鸿达转让

550,000股的股份，尚持有公司股份 1,650,000 股。根据双方签署的《终止收购

协议书》，终止协议签署生效后，收购人佳宇鸿达不再收购胡德芳先生和甘少煊

先生的任何股份，已受让胡德芳先生、甘少煊先生和富存壹号持有的拜特科技

9,779,450股股份保持现状。 

各方确认并同意，自《终止收购协议书》签署之日起，佳宇鸿达终止收购拜

特科技，佳宇鸿达与胡德芳之前签署的有关本次收购的《股份转让协议》及相关

补充协议、《股份质押合同》、《表决权委托协议》及《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

协议》，以及佳宇鸿达与甘少煊之前签署的有关本次收购的《股份转让协议》及

相关补充协议、《股份质押合同》、《表决权委托协议》及《表决权委托协议之

补充协议》等所有法律文件均终止履行，除另有约定外，有关各方的一切权利、

义务、责任均告终止，各方互不追究违约责任。 

各方确认并同意，自《终止收购协议书》签署之日起，就胡德芳、甘少煊未

完成转让的股份处理安排如下：胡德芳无需再将其持有的拜特科技 11,677,002

股有限售条件股股份转让予佳宇鸿达；甘少煊无需将其持有的拜特科技

1,650,000股有限售条件股股份转让予佳宇鸿达。 

各方一致确认，胡德芳已向佳宇鸿达转让并完成股份转让过户登记手续的拜

特科技 6,069,450股股份，由佳宇鸿达继续持有；甘少煊已向佳宇鸿达转让并完

成股份转让过户登记手续的 550,000股股份，由佳宇鸿达继续持有；富存壹号已

向佳宇鸿达转让并完成股份转让过户登记手续的 3,160,000股股份，由佳宇鸿达

继续持有。 

各方一致确认，佳宇鸿达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60 日内向胡德芳支付

6,069,45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之股份转让价款合计人民币 12,138,900元。 

佳宇鸿达承诺，在本次收购终止后配合拜特科技及甘少煊办理 1,650,000

股股份的解除股份质押登记手续，包括但不限于签署解除股份质押登记的相关文

件。 

佳宇鸿达应按照拜特科技的合规化要求，积极配合办理终止其收购拜特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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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续（包括但不限于终止收购协议、终止收购公告等），积极配合办理相关手

续（包括但不限于全国股转系统、中国结算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登记/备案手

续），佳宇鸿达应积极配合拜特科技签署相关用于办理登记/备案手续的法律文

件。 

三、终止一致行动协议的说明 

2022年 9月 25日，佳宇鸿达与胡德芳、甘少煊、合聚汇富、誉勤稳赢签署

了《一致行动协议之终止协议》（以下简称“终止协议”），各方同意并确认，《一

致行动协议》及《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自终止协议签署之日起终止，《一

致行动协议》及《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的一致行动关系及各方权利义

务自终止协议签署之日起终止，胡德芳、甘少煊、合聚汇富、誉勤稳赢四方不再

与佳宇鸿达保持一致行动关系。 

各方确认，各方就《一致行动协议》及《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签署

和履行不存在任何违约情形，不存在任何争议、纠纷或潜在的争议、纠纷。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报告书事项的终止经公司股东胡德芳先生、甘少煊先生与收购人佳

宇鸿达协商一致，不存在任何纠纷以及潜在纠纷。截至 2022年 9月 25日，《终

止收购协议书》生效后，佳宇鸿达持有公司股份 9,779,450 股，持股比例为 

14.88%，为公司的第二大股东；2021年 6月 17日披露的收购方案中，已执行的

部分未构成收购，收购人佳宇鸿达所持有的公司 9,779,450股份不构成《非上市

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的在收购完成后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的情

形。《终止收购协议书》及《一致行动协议之终止协议》生效之日起，胡德芳持

有公司 18,208,350 股股份，通过深圳市拜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有

拜特科技 66,000股，持股比例为 27.80%，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为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本次终止收购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造成不良影响。 

四、备查文件目录 

1、胡德芳、甘少煊与佳宇鸿达签署的《终止收购协议书》； 

2、胡德芳、甘少煊、合聚汇富、誉勤稳赢与佳宇鸿达签署的《一致行动协



公告编号：2022-032 
 

议之终止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拜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9月 27日 


